
黔农办发〔2025〕12号

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

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县（市、区、特区）农业农村局：

现将《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8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

贷款贴息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2025年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省委1号文件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要求，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进一步明晰规范全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申报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惠企政策落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贴息对象

1.贵州省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农经发〔2018〕1号）和《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黔农发〔2020〕62号）认定的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
2.贵州省2025年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包括2025年新增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025年新注册手续完备且已投产农产品加工企业、2025年首次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且投产农产品加工企业。

二、贴息支持产业

重点支持肉牛、茶叶、辣椒、中药材、食用菌、竹、油茶、刺梨、酸汤等特色优势产业。

三、贴息内容

（一）贴息期限。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
（二）贴息范围。贴息期限内企业新增及存续的贷款，其中新增贷款应与银行正式签订贷款合同，以放款金额申报贴息，往年存续贷款是指在贴息期限内存在的贷款，以贴息期限内的余额申报贴息。
（三）贴息标准。对申报企业在贴息期限内符合条件的银行贷款，根据实际用款金额和天数，按照年化利率2.0%的标准进行贴息，贷款额依据银行出具贷款合同和有效用款凭据予以认定，单个企业获得的贴息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最低不低于2万元。

（四）计算方式。贴息以申报企业实际还本付息期限计算。企业贷款期限超过1年的，给予1年期的贴息。企业贷款期限低于1年（含）的，按实际贷款期限，以1年期贴息标准额度进行折算。企业提前还本付息，按实际贷款期限，以1年期贴息标准额度进行折算（详见贴息示例）。

（五）贴息贷款用途。纳入贴息支持的贷款，主要用于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化发展（如原料购买、设施设备改进或购置等）。不得用于借新还旧、偿还股东借款或其他银行贷款（包括为偿还银行贷款借用的过桥资金）、偿还企业其他债务、购买土地及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投资（如购买理财等套利操作）等，不得用于投资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项目。

（六）贴息负面清单。以下情形不予贴息：

1.申报企业、范围和贷款用途与上述规定不符；

2.逾期还贷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等；

3.同笔贷款在贴息期限内已获得其他财政贴息补助；

4.贷款本金或利息发生逾期且未与银行达成延期还款书面协议；

5.未正常经营的企业（如停业停产）；
6.提供虚假申报材料；

7.涉黑、涉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8.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四、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将政策精神传达到符合贷款贴息要求的企业，指导企业按照属地和自主自愿原则，认真如实填报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表，完善贷款贴息申报资料，并向辖区内县农业农村局申报。省属有关企业的全资、控股子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地农业农村局提交申报材料。

（二）县级组织。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受理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资料，审核申报企业经营现状、材料真实性、准确性、要件齐全性等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提交给发放贷款的经办银行核实确认贷款金额和支出利息额度等情况，经办银行核实确认后反馈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将有关申报材料报市农业农村局。县级重点从贷款用途、负面清单、贴息资金等方面进行审核。
（三）市级复核。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县级申报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对县级报送的申报资料进行复核，根据贴息额度和贴息优先序，核定本行政区域内贴息企业名单和贴息金额并于8月29日前以正式文件（包含纸质材料1份和电子版材料）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四）省级审查。省农业农村厅委托第三方对各地企业贷款贴息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意见公示拟贴息企业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至申报企业。
五、贴息原则
（一）坚持专项支持。贴息资金专项用于补贴企业贷款在贴息期限内贷款的利息支出。

（二）坚持合法合规。贴息资金支持的对象必须是正常存续、合法经营主体，贷款用途必须符合贷款合同以及相关法律、规则、标准和要求，不能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三）坚持多元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申请时间截止到2025年8月29日或贴息资金补贴完毕为止，若申报贴息总金额大于财政预算金额，按同比例缩减贴息资金。

六、其他事项
（一）未经市县两级上报或未按规定时限上报的，一律不纳入贴息范围。贷款贴息申报资料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资料清单》。申报企业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本贴息全程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管，凡出现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贴息的企业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获贴息的企业，如提前还本付息，则按实际贷款月份折算贴息金额后，及时从原渠道退还多出部分的贴息资金，向省农业农村厅提供退款凭证。
七、有关要求
（一）申报企业存续并正常还本付息，建立有效的联农带农机制。
（二）各县级农业农村局做好贴息政策宣传，发动符合贴息条件的企业及时申报。
联系单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联系电话：0851-85283829；15180705159
邮    箱：gznwnjc@163.com
附件：1.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表

2.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汇总推荐表

3.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标准

4.申报企业承诺书
5.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资料清单

附件1
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表

	企业名称（与工商营业执照一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经营许可认证号（SC、GMP等）
	

	企业类型
	
	2024年营业收入增幅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贷款获批银行
	
	贷款到账时间
	

	贷款资金用途
	
	贷款合同号
	

	贷款额（万元）
	
	贷款期限
	示例：2025年3月1日—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应付贷款利息金额
	

	开户行
	
	贴息账号/卡号
	

	申报企业意见
	本XX于XX年XX月XX日获得银行贷款xxx万元，用于xxx，贷款

符合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有关要求，现申报贷款贴息资金xx万元（含预贴息金额XX），并就申报事项出具《申报企业承诺书》，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盖法人章/手印）：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报贷款贴息事项符合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有关要求，按规定同意申请贷款贴息资金XX万元，大写XX。获批后将加强监管，防止贴息资金挪作他用。（内容供参考）

【盖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公章】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经复核，申报贷款贴息事项符合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有关要求，按规定同意申请贷款贴息资金XX万元，大写XX。获批后将加强监管，防止贴息资金挪作他用。（内容供参考）

【盖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公章】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附件2
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汇总推荐表

市（州）农业农村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序号
	申报企业
	企业类型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贷款获批银行
	贷款到账时间
	贷款额（万元）
	贷款资金用途
	贷款期限
	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应付贷款利息金额
	申报企业开户行
	贴息账号/卡号
	备注

	1
	
	
	
	
	
	
	
	
	
	
	
	
	
	
	

	2
	
	
	
	
	
	
	
	
	
	
	
	
	
	
	

	3
	
	
	
	
	
	
	
	
	
	
	
	
	
	
	

	……
	
	
	
	
	
	
	
	
	
	
	
	
	
	
	


注：1.“企业类型”按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新增规上企业、新注册企业、新办食品生产许可证企业这5类填写，若一家企业同属多个企业类型，则所属类型均需填写；

     2.若一家申报企业有多笔贷款，则需按贷款笔数分别填写，即每笔贷款对应填写一行。

附件3
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标准示例

示例一：贷款期限超过1年
某企业于2024年3月新获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为3年，则该企业可享受贴息额度为：1000万元×2.0%=20万元。
示例二：贷款期限低于1年（含）

某企业于2025年2月新获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为6个月，则该企业可享受贴息额度为：1000万元×2.0%÷12个月×6个月=10万元。

示例三：新增贷款提前还本付息（实际贷款不超过1年）
某企业于2025年2月新获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该企业因经营良好，于2025年8月底还本付息，提前终止贷款合同，则该企业可享受贴息额度为：1000万元×2.0%÷12个月×6个月=10万元。
示例四：新增贷款提前还本付息（实际贷款超过1年）
某企业于2024年3月新获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为2年。该企业因经营良好，于2025年9月底还本付息，提前终止贷款合同，则该企业可享受贴息额度为：1000万元×2.0%=20万元。
附件4
申报企业承诺书

XX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本XX已充分了解2025年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工作方案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就申报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1.本XX合法经营，信用状况良好，非涉黑、涉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本XX申报的贴息贷款在贴息期限内未曾获得过各级各部门的财政贴息资金补助。

4.本XX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无欺瞒、舞弊和作假行为。你单位有权保留提交的申报材料。

5.本XX授权你单位在审查或检查过程中，可通过相关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监管局、司法、银行等单位进行信息查询，并有权保存查询结果。

6.本XX申报的贴息贷款中，截至2025年9月有XX笔贷款未到期，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产生的贷款利息共计XX万元，特申请按贴息标准进行预补贴。在此期间，若发生提前结清贷款等特殊情况导致实际应补贴利息小于预补贴利息金额的，本企业在2025年12月1日前按原渠道主动退回多补贴的利息，并将银行凭证提交给你单位经办人员。

7.本XX自愿接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建设内容、贷款资金使用方向、贷款利息支付情况等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按时提供有关资料。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本XX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

申报企业负责人（签字并摁手印）：

申报企业（公章）：

年     月     日[image: image1.png]



附件5
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要求

	1
	2025年贵州省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表（附件1）

	2
	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

	3
	企业征信报告

	4
	反映申报企业贷款及付息情况的证明材料（主要包括：经银行确认的贷款合同、贷款放款凭证、付息的银行凭证、获得以及其他与该贷款相关的凭证材料）

	5
	2024年12月31日及2025年7月31日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6
	申报企业承诺书（附件4）

	7
	联农带农机制（由企业书面说明贴息期限内的联农带农机制并加盖公章）

	8
	县农业农村局认为需提供的其他申报材料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8月19日印发
                                                       共印2份

